
证券代码：603359 证券简称：*ST东珠 公告编号：2026-048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受理阶段，尚未开庭审理

● 该案件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7,324.13万元；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鉴于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确定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及时跟进事项进展，依据有关会计准则

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武汉逸扬建设有限公司因与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人杭州大江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杭

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并承担案件相

关费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现将诉讼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诉讼当事人

原 告：武汉逸扬建设有限公司

被 告：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杭州大江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

（二）案件概述

原告因江东大道提升改造工程(青六路东~苏绍高速)地下隧道及综合管廊地

基基础及基坑工程二标段(柱号 K9+641-K10+310)工程建设相关事项，起诉被告、

第三人，要求履行支付工程款等款项义务。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72,207,928.85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按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其中:以 53,544,938.32元为基数，自 2025年 9月 21日起计算;以 12,441,993.69

元为基数，自起诉时起计算。起诉时暂计至 2026年 3月 17日为 789,787.84元)；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剩余保证金 240,000 元及支付资金占用费(以

24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自 2025 年 9月 21 日起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起诉时暂计至 2026 年 3

月 17日为 3,540元)；

（3）判令案件受理费、鉴定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以上第一至二项诉求金额暂总计为 73,241,256.69元)

二、新增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自公司前期于 2026 年 1 月 10 日《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

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共计 26件，累计涉案金额为 21,437.8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案由 案号
原告/申请人/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被
上诉人

法院 诉讼金额
案件进

展状态

1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026）
浙 0114
民初

5262 号

武汉逸扬建设

有限公司

东珠生态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第

三人杭州大江东

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

钱塘区

法院
7,324.13 未开庭

2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026）
云 0112
民初

5257号

江阴市光泰景

观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昆明东珠生态环

保工程有限公

司、东珠生态环

保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滇池湖

泊治理开发有限

公司、昆明滇池

投资有限公司

西山区

法院
2,613.73

已开

庭，尚

未判决

3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026）
川 0723
民初

2551 号

四川省星旺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东珠生态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盐亭县

法院
2,505.47 未开庭



序号 案由 案号
原告/申请人/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人/被
上诉人

法院 诉讼金额
案件进

展状态

4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锡仲

（2026）
字第 137

号

无锡市吕盛建

筑工程有限公

司

东珠生态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仲

裁委员

会

1,934.65
已开

庭，尚

未判决

5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026）
豫 0928
民初

6668号

四川省腾图建

设工程有限公

司

东珠生态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江油市

人民法

院

1,227.92 未开庭

6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2026）
川 0723
民初

2739号

王勇胜
东珠生态环保股

份有限公司

盐亭县

法院
1,201.47 未开庭

上述单笔在 1,000万元以上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 16,807.37

其他单笔在 1,000万元以下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 4,630.49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依据有关会计准

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7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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